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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

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outh China Holdings Limited South China Industries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聯 合 公 佈
SOUTH CHINA INDUSTRIES (BVI) LIMITED

透 過 安 排 計 劃 將
WAH SHI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私 有 化 之 建 議
法 院 會 議 及 股 東 特 別 大 會 之 結 果

計劃於法院會議上不獲批准。

本公佈繼南華及南華工業就華盛（南華工業之非全資附屬公司）之私有化於二零零三年三

月二十六日聯合刊發之公佈（「該公佈」）及於二零零三年四月十六日分別致南華及南華工

業之股東之通函後而發表。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用者具相同涵義。

本公佈繼南華及南華工業就華盛（南華工業之非全資附屬公司）之私有化於二零零三年三月

二十六日聯合刊發之公佈（「該公佈」）及於二零零三年四月十六日分別致南華及南華工業之

股東之通函後而發表。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用者具相同涵義。

南華及南華工業董事聯合公佈：

(i)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九日舉行以批准計劃之法院會議上，計劃未能獲取出席會議之計劃

股東所需之批准；

(ii) 由於計劃於法院會議上不獲批准，故股東特別大會將無限期押後；及

(iii)由於計劃於法院會議上不獲批准，故不會實行建議。

由於計劃於法院會議上不獲批准，計劃將不會生效及計劃股東、南華工業(BVI)及其代理人

將不受計劃所約束。華盛股份於新加坡聯交所之上市地位將繼續維持。



– 2 –

於本公佈日期，南華實益擁有南華工業已發行股本約 74.74%，南華工業則間接擁有

143,623,688股股份之權益，相當於華盛已發行股本約52.77%。

承董事會命 承董事會命

South China Holdings Limited South China Industries Limited

公司秘書 公司秘書

袁錦添 楊綺霞

香港，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九日

以上公佈可於我們之網址 南  華  集  團  成  員
www.sctrade.com下載 A Member of South China Group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信報刊登的內容。


